南宁理工学院
XX专业辅修学士学位人才培养方案
一、培养目标【黑体，小四】
【内容格式：宋体，小四，1.5倍行间距】
二、修业年限、学时、学分与授予学位
【内容格式：宋体，小四，1.5倍行间距】
在2年修业年限内，学生修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XX学时XX学分方可申请毕业。符合学位授予要求者，经申请可授予XX专业辅修学士学位。
三、主干学科与核心课程【黑体，小四】
【内容格式：宋体，小四，1.5倍行间距】
主干学科：
核心课程：
四、课程设置及教学安排【黑体，小四】
[bookmark: _GoBack]说明：辅修专业总学分不超过30学分，其中毕业论文（设计）6学分，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教育课程不超过24学分，课程总数应控制在8门左右。
【表中字体为宋体小五，固定12磅行距；每组课程按学期顺序排列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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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辅修年限为2年，毕业论文开设学期为第4学期，其它课程开设学期为1-3学期。


